南生发﹝2020﹞176号

海南州生态环境局

关于青海省海南州藏医院改扩建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海南州藏医院：

你局《关于海南州藏医院改扩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的请示》（南藏医﹝2020﹞75号）悉。共和县生态环境局就本项目出具了《关于海南州藏医院改扩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预审意见》（共生发﹝2020﹞170号）。结合专家意见，经我局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概况及审批意见
拟建项目位于共和县恰卜恰镇青海湖南大街东侧，拉泽塘巷西侧，现海南州藏医院药浴楼东南侧，属扩建项目。项目代码：2020-632521-84-01-001379。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新建1栋4层12000m2住院综合楼、锅炉房（配置2台2t/h燃气锅炉）、处理能力60m3/d污水处理站、15m2医疗废物暂存间。总投资6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12万元，占总投资的1.87%。该项目取得海南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海南州藏医院改扩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南发改投资﹝2020﹞22号）。我局原则同意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二、项目建设及运营中需做好以下工作
（一）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和恢复措施。施工期尽量减少临时占地范围和面积；严格运输车辆行驶路线，以减少对地表的扰动和破坏。项目投运前，应及时对各类临时占地进行全面清理整治及覆土绿化，并结合项目区自然条件进行植被恢复。
（二）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严格落实扬尘控制措施，规范建筑材料堆场，施工现场采取洒水抑尘、围挡等措施，物料运输应加盖篷布。运营期燃气锅炉SO2、NOX、颗粒物等排放浓度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表2新建燃气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要求；污水处理站恶臭气体排放满足《医疗机构水污染排放标准》中表3要求。
（三）严格落实地表水环境保护措施。施工废水经沉淀后循环使用，不外排。施工期生活污水依托药浴综合楼污水管收集后经市政污水管网排入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营期医疗机构废水经新建污水处理站处理后达到《医疗机构污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中预处理标准后，方可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四）严格落实固体废物处理措施。施工期间产生的建筑垃圾尽可能综合利用，无法利用定期清运至住建部门指定的地点填埋；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处置。运营期药渣属于一般固废，集中收集后与生活垃圾一并送往垃圾填埋场规范填埋。

（五）严格落实危险废物处理措施。医疗垃圾暂存间设计防护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79-2001）标准。运营期产生的医疗垃圾分类收集后交由海南州绿环医疗废物处理有限公司规范处置，严禁将医疗垃圾与生活垃圾混合处理。
（六）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项目施工期噪声排放达到《建筑施工场界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标准。运营期噪声排放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
三、项目建设要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工程建成后须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开展项目环保验收，经验收合格并向我局备案后方可运行。
四、项目批复后如项目性质、规模、地点或污染防治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动，你局应当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表。

五、请共和县生态环境局负责项目施工期和运营期的环境保护监督检查工作。                      

                     2020年7月16日
是否宜公开选项：宜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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